
2006年注册会计师考试税法复习重点四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

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6/2021_2022_2006_E5_B9_B

4_E6_B3_A8_c45_76831.htm ⑦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未按规

定开具的。 八、应纳税额的计算的几个规定 1.计算应纳税额

的时间限定 自2003后3月1日起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防伪

税控系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不再执行原来"工业验收入

库、商业全额付款"的抵扣时间规定，而应按新政策执行。 

①2003年10月31日以后开具的运输发票，自开票之日起90天后

的第一个纳税申报期结束前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抵扣，逾期

不得抵扣进项税。 ②海关完税凭证：自2004年2月1日以后开

具的海关完税凭证，应在开具之日起90天后的第一个纳税申

报期结束前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抵扣，逾期不得抵扣进项税

额。 ③废旧物资发票：2004年3月1日以后开具的废旧物资发

票，应在开具之日起90天后的第一个纳税申报期结束前向主

管税务机关申报抵扣，逾期不得抵扣进项税额。逾期不再抵

扣。 ④购进应税劳务，付款就能抵扣，而不用区分工、商业

企业。 2.进项税不足抵扣时，结转下期继续抵扣。 3.扣减发

生期进项税额的规定 购进货物改变用途的，其进项税应从本

期进项税额中扣减，如果无法准确确定进项税的，按实际成

本和当期适用税率计算应扣减的进项税（别忘了运费！！）

。 实际成本=（买价 运费 保险费 其他费用） 4.销货退回或折

让：无论何时发生，购销双方均在当期处理 5.向供货方取得

返还的税务处理 自2004年7月1日起，对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

取的与商品销售量、销售额挂钩的各种返还收入，均应按照

平销返利行为的有关规定冲减当期增值税进项税金。 当期应



冲减进项税金= 当期取得的返还资金÷（1 所购货物适用增值

税税率）×所购货物适用增值税税率 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

的各种返还收入，一律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 6.纳税人

兼营免税项目或非应税项目（不包括固定资产在建工程）无

法准确划分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部分，按下列公式计算不得

抵扣的进项税额：（新增）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＝相关的全

部进项税额×免税项目或非应税项目的收入÷免税项目或非

应税项目收入与相关应税收入额的合计 7.一般纳税人注销或

被取消辅导期一般纳税人资格，转为小规模纳税人时，其存

货不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，其留抵税额也不予以退税。（新

增） 对于这句话的理解，应当是说一般纳税人转为小规模纳

税人后，其没有抵扣完的进项，不需要再补税，即教材所讲

的“不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”，但需要将其转入存货成本。 

九、电力产品应纳增值税的计算及管理 1.价外费用是指纳税

人销售电力产品在目录电价或上网电价之外向购买方收取的

各种价外费用。供电企业收取的电费保证金，凡逾期（超过

合同约定时间）未退还的, 一律并入价外费用缴纳增值税。 2.

不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且不具有一般纳税人核算条件的非独

立核算的发电企业生产销售的电力产品，由发电企业按上网

电量，依核定的定额税率计算发电环节的预缴增值税，且不

得抵扣进项税额。 3.独立核算的供电企业所属自的区县级供

电企业，凡能够核算销售额的，依核定的预征率计算供电环

节的增值税，不得抵扣进项税额。 4.供电企业随同电力产品

销售取得的各种价外费用一律在预征环节依照电力产品适用

的增值税税率征收增值税，不得抵扣进项税额。 5.应纳税额

＝销项税额- 进项税额 应补（退）税额＝应纳税额-发（供）



电环节预缴增值税额 6.销售电力产品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： 

①发电企业和其他企事业单位销售电力产品的纳税义务发生

时间为电力上网并开具确认单据的当天。 ②供电企业采取直

接收取电费结算方式的，销售对象属于企事业单位，为开具

发票的当天；属于居民个人，为开具电费缴纳凭证的当天。 

③供电企业采取预收电费结算方式的，为发行电量的当天。 

④发、供电企业将电力产品用于非应税项目、集体福利、个

人消费，为发出电量的当天。 ⑤发、供电企业之间互供电力

，为双方核对计数量，开具抄表确认单据的当天。 ⑥发、供

电企业销售电力产品以外其他货物，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

定执行。 十、特定货物销售： 1.寄售商店代销寄售商品； 2.

典当业销售死当物品； 3.经有权机关批注的免税商店零售免

税货物。 （有权机关特指国务院6部委下属公司）它们在批

发调拔时免税，零售就不免了 以上无论销售者是谁，一律按

征收率为4%，公式：应纳税额=销售额/（1 4%）×4% 4.自来

水公司销售自来水 无论增值税专用发票还是普通发票，销售

按6%征收率征税、购进自来水按6%征收率进行抵扣。公式：

不含税销售额＝发票金额÷（1 6%） 十一、混合销售行为（

重点！！） 1.概念：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增值税应税货

物，又涉及非应税劳务。 2.区分混合销售与兼营的标准。 两

项行为密不可分，有从属关系，判定为混合销售，依主营业

务交一种税。或者理解为：在同一销售过程中，针对同一购

买主体，属于混合销售。 两项行为可以分，为兼营。或者理

解为：不必在同一销售过程中，也不必针对同一购买主体，

属于兼营销售。 ①分别核算的，分别交税； ②未分别核算的



，交增值税，不交营业税。（从高原则） 3.在混合销售的情

况下，以货物为主（指年货物销售额超过50％）并兼营非应

税劳务的，视为销货，交增值税；一般以劳务为主的企业等

发生的混合销售，交营业税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